
國家重點領域國際合作聯盟（UAAT）國際交流活動補助方案 

 

一、目的 
為深化 UAAT 成員校與國際合作聯盟成員校的實質合作，本方案補助成員校舉辦

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拓展研究合作、教學交流及人才培育的國際連結，並提升聯盟

整體國際合作能見度與影響力。 

二、申請方式 
1. 申請單位應填具申請書（附件 1）。 
2. 本案申請以「活動場次」計次；同一單位若預計辦理 2 場活動，應分別遞交 2 

份申請書。 

三、申請資格與邀請對象 
1. 申請單位須為國家重點領域國際合作聯盟成員校（附件 2）。 
2. 受邀學者須來自與 UAAT 已簽署合作備忘錄之國際合作聯盟成員校（附件 3）。 

四、活動性質 
1. 限於臺灣舉辦之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2. 活動型式得包含研討會、工作坊、講座、雙邊或多邊合作會議、人才培育相關

活動等。 
3. 如屬可公開之活動，敬請公告予各 UAAT 成員校，俾利有興趣之師生參與；亦

可透過 UAAT 聯盟秘書處網站協助宣傳。 

五、主辦與協助 
獲補助之活動，其宣傳物（網站、數位或印刷宣傳品）應適當標示「國家重點領域

國際合作聯盟（UAAT）」為協辦或補助單位。 

六、補助範圍與經費 
每案補助上限新臺幣 10 萬元整；實際核定金額得視審查結果調整。 

七、補助項目： 
1. 國際合作聯盟成員校教研人員來臺參與活動所需之費用（如：機票、日支費等）。

依據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辦理。 
2. 場地費：應優先租賃校內場地及空間為原則。依據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

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 與研討（習）會管理要點第五點辦理。 
3. 餐費：依據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管

理要點第六點辦理。 



八、執行期程 
即日起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二）止；活動須於此日期前辦理完成。 

九、申請截止日 
最晚須於活動前 2 週遞交申請（以電子郵件寄達時間為準），以利 UAAT 聯盟秘書

處完成評估、經費項目檢核等相關作業；逾期不予受理。郵件主旨請註明「申請

UAAT 國際交流活動補助方案」。 

十、受理方式 
本案採隨到隨審。若補助經費用罄，將不再受理申請。 

十一、受理窗口 
UAAT 聯盟秘書處：陳姿穎小姐/uaatsec@ntu.edu.tw/02-3366-6637。 

十二、核定與核銷 
1. 核定後由 UAAT 聯盟秘書處以電子郵件通知核定結果、核定金額及核銷與結案

規範。 
2. 申請單位須於活動結束後 10 日內，檢附單據正本、結案報告書及出席人員名

單，送交 UAAT 聯盟秘書處辦理經費報支核銷。 
3. 本方案補助經費之報支與核銷，請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並配合國立臺灣大

學主計單位核銷程序。 

十三、本方案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UAAT 聯盟秘書處保有最終解釋及變

更之權利。 
  

mailto:uaatsec@ntu.edu.tw


附件1 

國家重點領域國際合作聯盟（UAAT）國際交流活動補助方案 

申請書 

申請學校 （請填寫學校全名） 

申請單位 （系所/中心/處室等） 

申請人 姓名  職稱  

合作區域 
伊利諾大學系統(UI) 德州大學系統(UTS) 德州農工大學系統(TAMUS)  
捷克大學聯盟(ICU) 日本九州沖繩開放大學聯盟(KOOU) 

國際聯盟/系統 
成員校 （請填寫對應之國際合作聯盟/系統成員校） 

邀請國際聯盟/系統 
教研人員 姓名  單位/職稱  

活動名稱  

活動型式 學術研討會 專題演講 學術會議 座談會 其他：＿＿＿＿＿＿ 

舉辦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期間，共   日 

活動地點  
預定參加

人數  

活動經費 總需求經費：       元 申請 UAAT 補助：   元 
自籌：      元 (經費來源：      ) 

活  動  說    明 

(1) 請簡述本活動與 UAAT 國際合作深化之關聯及必要性。 
(2) 請說明舉辦目的及必要性、活動內容、議程、參加對象，以及預期成效。 



活  動  預   算 

經費項目 細部經費明細 金額（新臺幣） 說明 
機票    

日支費    

場地費    

餐費    

合計    
 

本申請案所填資料均屬實，並承諾依 UAAT 相關規範辦理與核銷；如有不實，願負相關責任。 

申請人簽章  日期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申請單位主管簽章  日期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聯絡人 
姓名  單位  

 

電話  E-Mail  
 

備註： 

(1) 配合會計年度結算，活動請於2026年3月31日前結束。 
(2) 經費預算：請詳列項目及向其他機關團體申請或已獲得補助情形。 
(3) 活動為研討會或專題演講者，須附主講人學經歷及著作一覽表及演講題目。 
(4) 核銷受邀學者相關費用時，需檢附該學者護照影本。 
(5) 本案不補助具中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身分之受邀教研人員。 

 
 
  



附件 2  

 
國家重點領域國際合作聯盟學校 

序號 學校列表 學校網址 

1  國立臺灣大學 www.ntu.edu.tw 

2  國立成功大學 www.ncku.edu.tw 

3  國立清華大學 www.nthu.edu.tw 

4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www.nycu.edu.tw 

5  國立中山大學 www.nsysu.edu.tw 

6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www.ntut.edu.tw 

7  國立政治大學 www.nccu.edu.tw 

8  國立中興大學 www.nchu.edu.tw 

9  國立中央大學 www.ncu.edu.tw 

1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www.ntnu.edu.tw 

11  臺北醫學大學 www.tmu.edu.tw 

12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www.ntust.edu.tw 

 
  

http://www.ntu.edu.tw/
http://www.ncku.edu.tw/
http://www.nthu.edu.tw/
http://www.nycu.edu.tw/
http://www.nsysu.edu.tw/
http://www.ntut.edu.tw/
http://www.nccu.edu.tw/
http://www.nchu.edu.tw/
http://www.ncu.edu.tw/
http://www.ntnu.edu.tw/
http://www.tmu.edu.tw/
http://www.ntust.edu.tw/


附件 3 
 

臺灣聯盟(UAAT)簽署合作備忘錄之國際合作大學聯盟/系統 

國際合作大學

聯盟/系統 學校列表 

美國伊利諾大

學系統(UI) 

(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Champaign 

(2)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icago 

(3)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pringfield 
(4)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ystem units 

美國德州大學

系統(UTS) 

(1) UT Austin 
(2) UT Arlington 
(3) UT Dallas 
(4) UT El Paso 
(5) UT Permian Basin 
(6) UT Rio Grande Valley 
(7) UT San Antonio 

(8) UT Tyler 
(9) Stephen F. Austin State University 
(10) 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11) UT Medical Branch at Galveston 
(12) UT Health Science Center at Houston 
(13) UT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美國德州農工

大學系統

(TAMUS) 

(1) Texas A&M University 
(2) Prairie View A&M University 
(3) Tarleton State University 
(4) Texas A&M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5) Texas A&M University-Corpus Christi 
(6) Texas A&M University-Kingsville 

(7) West Texas A&M University 
(8) East Texas A&M University 
(9) Texas A&M University-Texarkana 
(10) Texas A&M University-Central Texas 
(11) Texas A&M University-San Antonio 
(12) Texas A&M University-Victoria 

捷克大學聯盟

(ICU) 

(1) Charles University 
(2) University of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3) College of Polytechnics Jihlava 
(4) Mendel University in Brno 
(5) University of West Bohemia 
(6)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Prague 
(7) Škoda Auto University 

(8) Masaryk University 
(9) Palacký University Olomouc 
(10) University of South Bohemia in České 

Budějovice 
(11) Brn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12)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13) Czech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Prague 
(14)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Liberec 

日本九州沖繩

開放大學聯盟

(KOOU) 

(1) University of Teacher Education 
Fukuoka 

(2) Kyushu University 
(3) Kyu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4) Saga University 
(5) Nagasaki University 
(6) Kumamoto University 

(7) Oita University 
(8) University of Miyazaki 
(9) Kagoshima University 
(10) National Institute of Fitness and Sports 

in Kanoya 
(11) University of the Ryukyus 

 


	備註：
	(1) 配合會計年度結算，活動請於2026年3月31日前結束。
	(2) 經費預算：請詳列項目及向其他機關團體申請或已獲得補助情形。
	(3) 活動為研討會或專題演講者，須附主講人學經歷及著作一覽表及演講題目。
	(4) 核銷受邀學者相關費用時，需檢附該學者護照影本。
	(5) 本案不補助具中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身分之受邀教研人員。

